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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度广西壮族自治区公安机关人民警察特殊职位招录公安特战职位考试实施细则

一、报考条件
报考人员需符合《2026年度广西壮族自治区公安机关人民警察特殊职位招录考试公告》规定的相关条件。
二、考试程序和方法
（一）专业科目测试
1.测试内容
公安特战职位进行实战技能专业科目测试，按照突击、狙击、搜排爆3个具体职位方向分别组织开展测试，其中，突击职位测试科目为3000米徒手跑、特警220米障碍跑（突击组男子）、95-1自动步枪运动后无依托精度射击、手枪运动后快速精度射击；狙击职位测试科目为3000米徒手跑、运动后狙击步枪对150米目标射击、95-1自动步枪运动后无依托精度射击、手枪运动后快速精度射击；搜排爆职位测试科目为3000米徒手跑、搜排爆基础常识、排爆实操能力，各职位评分标准详见《公安特战职位专业科目测试操作流程及评分标准》。
2.时间、地点
公安特战职位实战技能专业科目测试时间为2025年12月29日至12月31日，考点设置在桂林市，具体安排详见准考证。
3.专业科目测试成绩计算及要求
（1）实战技能专业科目测试成绩满分按100分计算，专业科目测试成绩=（本职位各考试科目成绩之和）×50%。
（2）男子（女子）3000米徒手跑和特警220米障碍跑（突击组男子）科目，受测者考试成绩采取分档计分方式，用时未达上一档时间标准的，所得成绩按照当前档成绩核算。例如，突击专业受测者（男子）3000米徒手跑科目用时10′01″，未达到上一档10′00″标准，此受测者成绩按照10′02″档标准核算，得24分。得分相同的，用时少者，排名靠前。
（3）3000米徒手跑由3名考官同时计时，个人成绩取三块秒表的中间值；若其中两块秒表时间相同，则以该相同时间为准。特警220米障碍跑（突击组男子）、95-1自动步枪运动后无依托精度射击、手枪运动后快速精度射击、运动后狙击步枪对150米目标射击、排爆实操能力等科目，考生用时以自行拍下计时器记录的时间为准；如计时器故障，则以考官手工计时为准。受测者出场顺序、射击靶道采取抽签的方式确定。
（4）在开展各射击类科目考试时，要严格按照不同距离所规定的射击次数（发数）执行，出现多打或少打则直接取消该小科目成绩，计为“0”分。
（5）排名规则：射击科目环数相同的，用时少者排名靠前（千分之一秒）；射击环数和时间均相同的，则命中发数多的排名靠前，命中发数也相同的，则命中高环数多者（10.9.8环以此累推）排名靠前。
上述成绩及合格分数线将在广西人事考试网公布。成绩合格的，方可进入下一环节。
（二）公共科目笔试
公共科目笔试包括行政职业能力测验和申论两个科目，笔试时间为2026年1月10日，考点设置在南宁市，具体安排详见准考证。公安特战职位根据职位计划录用人数与报考人数1:5的比例，按照专业科目测试成绩从高分到低分的顺序，从专业科目测试成绩合格人选中确定参加公共科目笔试人选；比例内末位报考人员专业科目测试成绩相同的，同时确定为公共科目笔试入围人选；比例达不到1:5的，按照实有专业科目测试成绩合格人数确定参加公共科目笔试人选。
（三）综合成绩计算
公安特战职位行政能力测验和申论成绩不计入综合成绩，但应达到笔试合格分数线，其综合成绩计算公式为：综合成绩=专业科目测试成绩。
上述成绩及合格分数线将在广西人事考试网公布。成绩合格的，方可进入下一环节。

公安特战职位专业科目测试操作
流程及评分标准

一、突击职位专业技能测试（总分200分）
突击职位专业科目测试内容为3000米徒手跑、特警220米障碍跑（突击组男子）、95-1自动步枪运动后无依托精度射击、手枪运动后快速精度射击。
（一）3000米徒手跑（男子40分，女子100分）
1. 场地：300米环形跑道（桂林警校场地）。
2. 测试方法：受测者分组开展考核，每组按裁判员指令在起跑线集合，采用站立式起跑，两脚不超过起跑线，受测者不得穿钉鞋，应当独立完成测试，考官下达“开始”口令后开跑。
3. 注意事项
[bookmark: OLE_LINK4]（1）受测者按考官下达的口令实施，不得抢跑。同组受测者第一次出现有人抢跑情形的，对抢跑者予以警告，同组所有受测者均需返回重跑；从第二次起跑开始，无论何人出现抢跑，该抢跑者当场被罚出并取消其该项测试资格，同组其余受测者均需返回重跑。
（2）受测者在跑步的过程中不得借助任何外力，一旦发现受测者有受人推拉或帮助他人推拉的动作，双方将同时取消该项测试资格。
4.计分标准
	3000米徒手跑计分标准（突击职位男子）

	成绩
	用时
	成绩
	用时
	成绩
	用时

	40
	9'40"
	26
	9'58"
	12
	10'35"

	39
	9'41"
	25
	10'00"
	11
	10'40"

	38
	9'42"
	24
	10'02"
	10
	10'45"

	37
	9'43"
	23
	10'04"
	9
	10'50"

	36
	9'44"
	22
	10'06"
	8
	11'00"

	35
	9'45"
	21
	10'08"
	7
	11'10"

	34
	9'46"
	20
	10'10"
	6
	11'20"

	33
	9'47"
	19
	10'12"
	5
	11'30"

	32
	9'48"
	18
	10'14"
	4
	11'40"

	31
	9'49"
	17
	10'16"
	3
	11'50"

	30
	9'50"
	16
	10'18"
	2
	12'00"

	29
	9'52"
	15
	10'20"
	1
	12'10"

	28
	9'54"
	14
	10'25"
	
	

	27
	9'56"
	13
	10'30"
	
	

	3000米徒手跑计分标准（突击职位女子）

	成绩
	用时
	成绩
	用时
	成绩
	用时

	100
	11'30"
	86
	12'02"
	72
	12'44"

	99
	11'32"
	85
	12'05"
	71
	12'47"

	98
	11'34"
	84
	12'08"
	70
	12'50"

	97
	11'36"
	83
	12'11"
	69
	12'54"

	96
	11'38"
	82
	12'14"
	68
	12'58"

	95
	11'40"
	81
	12'17"
	67
	13'02"

	94
	11'42"
	80
	12'20"
	66
	13'06"

	93
	11'44"
	79
	12'23"
	65
	13'10"

	92
	11'46"
	78
	12'26"
	64
	13'14"

	91
	11'48"
	77
	12'29"
	63
	13'18"

	90
	11'50"
	76
	12'32"
	62
	13'22"

	89
	11'53"
	75
	12'35"
	61
	13'26"

	88
	11'56"
	74
	12'38"
	60
	13'30"

	87
	11'59"
	73
	12'41"
	
	


未获得最低档次标准成绩的，不得进入下一轮测试项目。
（二）特警220米障碍跑（突击组男子）（60分）
1. 场地：极限越障训练场
2. 测试方法：受测者分组开展测试，受测者按考官指令在起跑线等待，两脚不超过起跑线，听到考官“开始”指令后，自行拍下计时器按钮出发（考官同时手工开始计时），受测者按照考核流程独立通过障碍，完成全部流程后返回出发点，按压计时器停止计时（考官同时手工结束计时）。
3. 测试流程：受测者在出发地线准备自行按压计时器，按照顺序依次通过：高架梯、穿梭梯、攀爬绳、横向墙、悬孔板、高低栏、攀绳墙、人梯、平衡木、云梯、踏板、地桩网、龙门墙、滚筒桥、攀峰塔、管道、横渡绳、荡绳、横栏组、协作墙，共20个障碍物，全程约220米，跑至终点按压计时器。
4. 越障要求
（1）高架梯：受测者通过时须从正面攀爬软梯从高架顶部翻越，再从另一侧落地，脚接触地面之前手不能脱离软梯。
（2）穿梭梯：受测者通过时须以在横杆“上、下”依次交替穿行，行进间身体不得接触地面。
（3）攀爬绳：受测者通过时须攀绳上，手部触碰顶部横杆白色区域视为通过。
（4）横向墙：受测者通过时手、脚须触碰入口和出口处白色区域，行进间脚不得接触地面。
（5）悬孔板：受测者通过时须从下方悬孔处进入，进入后须从底台处离开。
（6）高低栏：受测者通过时须先登上低栏，再从低栏直接翻越高栏，从低栏到高栏不得接触地面。
（7）攀绳墙：受测者须利用攀绳蹬墙，从顶部横梁与墙体之间通过，通过时须触碰横梁白色区域。
（8）人梯：受测者利用拽拉绳索或其他方式攀爬至顶部，后利用立杆下滑至地面，脚接触地面前手不能脱离杆体。
（9）平衡木：受测者通过时脚须触碰平衡板两端白色区域，行进间脚不得接触地面。
（10）云梯：受测者通过时须触碰两端白色横杆，行进间脚不得接触地面。
（11）踏板：受测者通过时脚须触碰踏板白色区域，行进间脚不得接触地面。
（12）地桩网：受测者须低姿匍匐从网下通过。
（13）龙门墙：受测者通过时须翻越网墙、通过钢索，行进间身体不得接触地面。
（14）滚筒桥：受测者须利用滚轮滚动方式通过，行进间脚不得接触地面（必过障碍）。
（15）攀峰塔：受测者利用攀岩墙或其他方式攀爬至顶部，后利用立杆下滑至地面，脚接触地面前手不能脱离杆体。
（16）管道：受测者通过时须从管道一端进入、从另一端离开。
（17）横渡绳：受测者通过时须从始端白色区域上方进入，触碰末端白色区域后落地，行进间脚不得接触地面（必过障碍）。
（18）荡绳：受测者通过时须站在起点白色平台，抓绳荡至终点白色平台，行进间脚不得接触地面。
（19）横栏组：受测者通过时须从上方依次翻越6个横栏。
（20）协作墙：受测者可利用底部台阶从墙体顶部翻越通过。
注意事项：未通过或违规通过障碍的，须重新通过，3次未能成功通过同一障碍的，总成绩加时60秒。
5.计分标准
	特警220米障碍跑计分标准（突击职位男子）

	成绩
	用时
	成绩
	用时
	成绩
	用时

	60
	3'10"
	40
	3'30"
	20
	4'25"

	59
	3'11"
	39
	3'32"
	19
	4'30"

	58
	3'12"
	38
	3'34"
	18
	4'35"

	57
	3'13"
	37
	3'36"
	17
	4'40"

	56
	3'14"
	36
	3'38"
	16
	4'45"

	55
	3'15"
	35
	3'40"
	15
	4'50"

	54
	3'16"
	34
	3'42"
	14
	4'55"

	53
	3'17"
	33
	3'44"
	13
	5'00"

	52
	3'18"
	32
	3'46"
	12
	5'05"

	51
	3'19"
	31
	3'48"
	11
	5'10"

	50
	3'20"
	30
	3'50"
	10
	5'15"

	49
	3'21"
	29
	3'52"
	9
	5'20"

	48
	3'22"
	28
	3'54"
	8
	5'25"

	47
	3'23"
	27
	3'56"
	7
	5'30"

	46
	3'24"
	26
	3'58"
	6
	5'35"

	45
	3'25"
	25
	4'00"
	5
	5'40"

	44
	3'26"
	24
	4'05"
	4
	5'45"

	43
	3'27"
	23
	4'10"
	3
	5'50"

	42
	3'28"
	22
	4'15"
	2
	5'55"

	41
	3'29"
	21
	4'20"
	1
	6'00"


未获得最低档次标准成绩的，不得进入下一轮测试项目。
（三）95-1自动步枪运动后无依托精度射击（50分）
1. 场地：射击训练场
2. 射击条件：使用95-1自动步枪1支，子弹10发，弹匣3个，各装弹5、3、2发，目标胸环靶；采取无依托卧跪立三种姿势分别在距离100米（卧姿5发）、75米（跪姿3发）、50米（立姿2发）的地线对目标进行射击（不得使用其它自带器材作为依托物）。测试时间限制为3分钟内（女子4分钟内）。
3. 测试方法：
（1）正式测试前，统一组织操作使用讲解示范，并组织受测者进行训练，100米卧姿试射3发子弹确认弹着点。
（2）正式测试使用靶纸1张，统一编号并由受测者、考官双签字。
（3）受测者自行装弹10发，并将枪支放于100米射击地线和3个实弹匣（5.3.2发）分别放置100、75、50米射击地线，受测者在150米地线计时器旁准备。
当听到“开始”的口令时，受测者自行启动计时器（考官同时手工开始计时），向前空跑至100米射击地线，卧姿装弹自行上膛完成5发射击，空弹匣放置于地面；接着携枪按指定路线跑动至75米射击地线取实弹匣，跪姿装弹上膛完成3发射击，空弹匣放置于地面；最后携枪按指定路线跑动至50米射击地线取实弹匣，立姿装弹完成2发射击；空弹匣装在枪上返回起跑线。
（4） 射击完毕后，受测者验枪（枪栓复位）关闭保险后，携枪返回至150米射击地线起点位置按压计时器，（考官同时手工结束计时），计时结束。
（5） 到达时间，考官下达“停止”口令后，应停止射击。继续射击的，每射击1次扣除1发最高环数。
（6）射击过程中，受测者需自行排除枪械故障。属受测者操作失误，视为测试完成，按当前实际射击环数计算成绩；属枪械机件故障或其它原因的，需经考官组确定后，方可按规定条件重新测试。
4. 安全守则：
（1）受测者须按照《公安民警警械武器使用训练教程》有关要求，严格遵守枪支安全操作规定。
（2）受测者侧后方安排一名安全员，发现受测者违反安全操作规则会及时提醒并警告，经提醒不纠正的，经主考官确认后取消测试资格。
（3）发生以下情形的，受测者命中目标无效：
① 射击时，身体和枪支越过射击地线的；
② 规定射击时间到，在发出“停止”口令后命中的；
③ 未按流程进行的。
5. 计分标准：胸环靶100环计50分，每减少1环少0.5分，环线以外区域不计环数；弹着点涉及两个区域的就高计算环数。环数低于60环为未达及格线，成绩计0分。测试成绩为0分的，不得进入下一轮测试项目。
（四）手枪运动后快速精度射击（50分）
1. 场地：射击训练场
2. 射击条件：使用92G手枪1支，弹匣1个，子弹10发，目标胸环靶；在距起跑线25米处设置一个“人”字型高板；采用立跪卧3种姿势分别在25米射击地线立姿射击5发，15米射击地线跪姿3发、卧姿2发。测试时间限制为3分30秒内（女子4分30秒内）。
3. 测试方法：
（1）正式测试前，统一组织操作使用讲解示范，并组织受测者进行训练，25米试射3发子弹确认弹着点。
（2）正式测试使用靶纸1张，统一编号并由受测者、考官双签字。
（3）受测者自行装弹10发，并将手枪放于25米射击地线操作台，2个实弹匣（5.5发）分别放置25、15米射击地线操作台上，受测者在起跑线准备，当听到“开始”的口令时，受测者自行启动计时器（考官同时手工开始计时），徒手按规定路线（期间翻越1次人字型高板）跑25米射击地线自行取枪上膛射击：先采用立姿射击5发， 后跑至15米射击地线更换弹匣跪姿射击3发，最后更换卧姿射击2发。
（4）射击完毕，受测者验枪（枪机复位）关闭保险后，枪支置于操作台上（枪口朝射击方向），徒手返回直线跑至起点位置按压计时器（考官同时手工结束计时），计时结束。
（5）考官下达“停止”口令后，应停止射击。继续射击的，每射击1次扣除1次10环。
（6）射击过程中，受测者需自行排除枪械故障。属受测者操作失误，视为测试完成，按当前实际射击环数计算成绩；属枪械机件故障或其它原因的，需经考官组确定后，方可按规定条件重新测试。
4. 安全守则：
（1）受测者须按照《公安民警警械武器使用训练教程》有关要求，严格遵守枪支安全操作规定。
（2）受测者侧后方安排一名安全员，发现受测者违反安全操作规则会及时提醒并警告，经提醒不纠正的，经主考官确认后取消测试资格。
（3）发生以下情形的，受测者命中目标无效：
① 射击时，身体和枪支越过射击地线的；
② 规定射击时间到，在发出“停止”口令后命中的；
③ 未按流程进行的。
5. 计分标准：胸环靶共100环计50分，每少1环减0.5分，环线以外区域不计环数；弹着点涉及两个区域的就高计算环数。环数低于60环为未达及格线，成绩计0分。测试成绩为0分的，不得进入下一轮测试项目。
二、狙击职位专业技能测试（总分200分）
狙击职位专业技能测试科目为3000米徒手跑、运动后狙击步枪对150米目标射击、95-1自动步枪运动后无依托精度射击、手枪运动后快速精度射击。
（一）3000米徒手跑（40分）
1. 场地：300米环形跑道。（桂林警校场地）
2. 测试方法：分组开展测试，每组受测者按考官指令在起跑线集合，采用站立式起跑，两脚不超过起跑线，不得穿钉鞋，应当独立完成测试。考官下达“开始”口令后开跑。
3. 注意事项
（1）受测者按考官下达的口令实施，不得抢跑。同组受测者第一次出现有人抢跑情形的，对抢跑者予以警告，同组所有受测者均需返回重跑；从第二次起跑开始，无论何人出现抢跑，该抢跑者当场被罚出并取消其该项测试资格，同组其余受测者均需返回重跑。
（2）受测者在跑步的过程中不得借助任何外力，一旦发现受测者有受人推拉或帮助他人推拉的动作，双方将同时取消该项测试资格。
4. 计分标准
	3000米徒手跑计分标准（狙击职位男子）

	成绩
	用时
	成绩
	用时
	成绩
	用时

	40
	9'50"
	26
	10'08"
	12
	10'45"

	39
	9'51"
	25
	10'10"
	11
	10'50"

	38
	9'52"
	24
	10'12"
	10
	10'55"

	37
	9'53"
	23
	10'14"
	9
	11'00"

	36
	9'54"
	22
	10'16"
	8
	11'05"

	35
	9'55"
	21
	10'18"
	7
	11'10"

	34
	9'56"
	20
	10'20"
	6
	11'15"

	33
	9'57"
	19
	10'22"
	5
	11'20"

	32
	9'58"
	18
	10'24"
	4
	11'30"

	31
	9'59"
	17
	10'26"
	3
	11'40"

	30
	10'00"
	16
	10'28"
	2
	11'50"

	29
	10'02"
	15
	10'30"
	1
	12'00"

	28
	10'04"
	14
	10'35"
	
	

	27
	10'06"
	13
	10'40"
	
	

	3000米徒手跑计分标准（狙击职位女子）

	成绩
	用时
	成绩
	用时
	成绩
	用时

	40
	11'30"
	26
	12'02"
	12
	12'44"

	39
	11'32"
	25
	12'05"
	11
	12'47"

	38
	11'34"
	24
	12'08"
	10
	12'50"

	37
	11'36"
	23
	12'11"
	9
	12'54"

	36
	11'38"
	22
	12'14"
	8
	12'58"

	35
	11'40"
	21
	12'17"
	7
	13'02"

	34
	11'42"
	20
	12'20"
	6
	13'06"

	33
	11'44"
	19
	12'23"
	5
	13'10"

	32
	11'46"
	18
	12'26"
	4
	13'14"

	31
	11'48"
	17
	12'29"
	3
	13'18"

	30
	11'50"
	16
	12'32"
	2
	13'22"

	29
	11'53"
	15
	12'35"
	1
	13'26"

	28
	11'56"
	14
	12'38"
	
	

	27
	11'59"
	13
	12'41"
	
	


未获得最低档次标准成绩的，不得进入下一轮测试项目。
（二）运动后狙击步枪对150米目标射击（60分）
1. 场地：射击训练场
2. 射击条件：
（1）使用CS/LR4型7.62毫米高精度狙击步枪1支，1个弹匣，5发子弹；按规定路线跑动50米（期间穿越轮胎障碍）至射击地线，利用掩体5个不同位置对距离150米的狙击3号环靶（A4纸打印）各射击1发，测试时间限制为2分钟30秒内（女子3分30秒内）。
（2）射击使用原枪配备的脚架，不得使用其它依托物；射击过程中，受测者在保持卧姿不变的情况下，可通过调节枪瞄上的变倍手轮观察弹着点，不得使用其它自带器材，受测者射击时可以使用手套。
（3）受测者不得调节瞄准镜上的上调整、右调整手轮，如有干扰其他受测者测试、影响考场秩序、有意触碰瞄准镜上的上调整、右调整手轮和出现影响测试公平公正情况的，考官有权直接取消其测试资格。
3. 测试方法：
（1）正式测试前，统一组织操作使用讲解示范，并组织受测者进行训练，试射3发子弹确认弹着点。
（2）正式测试使用靶纸1张，统一编号并由受测者、考官双签字。枪支放于150米射击地线，受测者在起跑线立姿准备，随身携带1个实弹匣（装有5发弹）。
（3）当听到“开始”的口令时，受测者自行启动计时器（考官同时手工开始计时），按规定路线跑动50米（期间穿越轮胎障碍）至150米射击地线，到达枪支所在位置后，取出实弹匣进行枪弹结合后利用掩体5个不同位置对距离150米的狙击环靶各射击1发。
（4）射击完毕后，拉枪栓退弹壳，受测者验枪（枪栓复位）关闭保险后枪支置地（枪口朝射击方向），自行返回起跑线按压计时器（考官同时手工结束计时），计时结束。
（5）考官下达“停止”口令后，应停止射击。继续射击的，每射击1次扣除10环。
（6）射击过程中，受测者需自行排除枪械故障。属受测者操作失误，视为测试完成，按当前实际射击环数计算成绩；属枪械机件故障或其它原因的，需经考官组确定后，方可按规定条件重新测试。
4. 安全守则：
（1）受测者须按照《公安民警警械武器使用训练教程》有关要求，严格遵守枪支安全操作规定。
（2）受测者侧后方安排一名安全员，发现受测者违反安全操作规则会及时提醒并警告，经提醒不纠正的，经主考官确认后取消测试资格。
（3）发生以下情形的，受测者命中目标无效：
① 射击时，身体和枪支越过射击地线的；
② 规定射击时间到，在发出“停止”口令后命中的；
③ 未按流程进行的。
5. 计分标准：狙击靶共50环计60分，每少1环减1.2分，环线以外区域不计环数；弹着点涉及两个区域的就高计算环数。环数低于30环为未达及格线，成绩计0分。测试成绩为0分的，不得进入下一轮测试项目。
（三）95-1自动步枪运动后无依托精度射击（50分）
1. 场地：射击训练场
2. 射击条件：使用95-1自动步枪1支，子弹10发，弹匣3个，各装弹5、3、2发，目标胸环靶；采取无依托卧跪立三种姿势分别在距离100米（卧姿5发）、75米（跪姿3发）、50米（立姿2发）的地线对目标进行射击（不得使用其它自带器材作为依托物）。测试时间限制为3分钟内（女子4分钟内）。
3. 测试方法：
（1）正式测试前，统一组织操作使用讲解示范，并组织受测者进行训练，100米卧姿试射3发子弹确认弹着点。
（2）正式测试使用靶纸1张，统一编号并由受测者、考官双签字。
（3）受测者自行装弹10发，并将枪支放于100米射击地线和3个实弹匣（5.3.2发）分别放置100、75、50米射击地线，受测者在150米地线计时器旁准备。
当听到“开始”的口令时，受测者自行启动计时器（考官同时手工开始计时），向前空跑至100米射击地线，卧姿装弹自行上膛完成5发射击，空弹匣放置于地面；接着携枪按指定路线跑动至75米射击地线取实弹匣，跪姿装弹上膛完成3发射击，空弹匣放置于地面；最后携枪按指定路线跑动至50米射击地线取实弹匣，立姿装弹完成2发射击；空弹匣装在枪上返回起跑线。
（4）射击完毕后，受测者验枪（枪栓复位）关闭保险后，携枪返回至150米射击地线起点位置按压计时器，（考官同时手工结束计时），计时结束。
（5）到达时间，考官下达“停止”口令后，应停止射击。继续射击的，每射击1次扣除1发最高环数。
（6）射击过程中，受测者需自行排除枪械故障。属受测者操作失误，视为测试完成，按当前实际射击环数计算成绩；属枪械机件故障或其它原因的，需经考官组确定后，方可按规定条件重新测试。
4. 安全守则：
（1）受测者须按照《公安民警警械武器使用训练教程》有关要求，严格遵守枪支安全操作规定。
（2）受测者侧后方安排一名安全员，发现受测者违反安全操作规则会及时提醒并警告，经提醒不纠正的，经主考官确认后取消测试资格。
（3）发生以下情形的，受测者命中目标无效：
① 射击时，身体和枪支越过射击地线的；
② 规定射击时间到，在发出“停止”口令后命中的；
③ 未按流程进行的。
5. 计分标准：胸环靶100环计50分，每减少1环少0.5分，环线以外区域不计环数；弹着点涉及两个区域的就高计算环数。环数低于60环为未达及格线，成绩计0分。测试成绩为0分的，不得进入下一轮测试项目。
（四）手枪运动后快速精度射击（50分）
1. 场地：射击训练场
2. 射击条件：使用92G手枪1支，弹匣1个，子弹10发，目标胸环靶；在距起跑线25米处设置一个“人”字型高板；采用立跪卧3种姿势分别在25米射击地线立姿射击5发，15米射击地线跪姿3发、卧姿2发。测试时间限制为3分30秒内（女子4分30秒内）。
3. 测试方法：
（1）正式测试前，统一组织操作使用讲解示范，并组织受测者进行训练，25米试射3发子弹确认弹着点。
（2）正式测试使用靶纸1张，统一编号并由受测者、考官双签字。
（3）受测者自行装弹10发，并将手枪放于25米射击地线操作台，2个实弹匣（5.5发）分别放置25、15米射击地线操作台上，受测者在起跑线准备，当听到“开始”的口令时，受测者自行启动计时器（考官同时手工开始计时），徒手按规定路线（期间翻越1次人字型高板）跑25米射击地线自行取枪上膛射击：先采用立姿射击5发， 后跑至15米射击地线更换弹匣跪姿射击3发，最后更换卧姿射击2发。
（4）射击完毕，受测者验枪（枪机复位）关闭保险后，枪支置于操作台上（枪口朝射击方向），徒手返回直线跑至起点位置按压计时器（考官同时手工结束计时），计时结束。
（5）考官下达“停止”口令后，应停止射击。继续射击的，每射击1次扣除1次10环。
（6）射击过程中，受测者需自行排除枪械故障。属受测者操作失误，视为测试完成，按当前实际射击环数计算成绩；属枪械机件故障或其它原因的，需经考官组确定后，方可按规定条件重新测试。
4. 安全守则：
（1）受测者须按照《公安民警警械武器使用训练教程》有关要求，严格遵守枪支安全操作规定。
（2）受测者侧后方安排一名安全员，发现受测者违反安全操作规则会及时提醒并警告，经提醒不纠正的经主考官确认取消测试资格。
（3）发生以下情形的，受测者命中目标无效：
① 射击时，身体和枪支越过射击地线的；
② 规定射击时间到，在发出“停止”口令后命中的；
③ 未按流程进行的。
计分标准：胸环靶共100环计50分，每少1环减0.5分，环线以外区域不计环数；弹着点涉及两个区域的就高计算环数。环数低于60环为未达及格线，成绩计0分。测试成绩为0分的，不得进入下一轮测试项目。
三、搜排爆职位专业技能测试（总分200分）
搜排爆职位专业科目测试项目为3000米徒手跑、搜排爆基础常识、排爆实操能力。
（一）3000米徒手跑（50分）
1. 场地：300米环形跑道。（桂林警校场地）
2. 测试方法：分组开展测试，每组受测者按考官指令在起跑线集合，采用站立式起跑，两脚不超过起跑线，不得穿钉鞋，应当独立完成测试。考官下达“开始”口令后开跑。
3. 注意事项
（1）受测者按考官下达的口令实施，不得抢跑。同组受测者第一次出现有人抢跑情形的，对抢跑者予以警告，同组所有受测者均需返回重跑；从第二次起跑开始，无论何人出现抢跑，该抢跑者当场被罚出并取消其该项测试资格，同组其余受测者均需返回重跑。
（2）受测者在跑步的过程中不得借助任何外力，一旦发现受测者有受人推拉或帮助他人推拉的动作，双方将同时取消该项测试资格。
4. 计分标准
	3000米徒手跑计分标准（搜排爆职位男子）

	成绩
	用时
	成绩
	用时
	成绩
	用时

	100
	11'30"
	86
	11'58"
	72
	12'42"

	99
	11'32"
	85
	12'00"
	71
	12'46"

	98
	11'34"
	84
	12'02"
	70
	12'50"

	97
	11'36"
	83
	12'04"
	69
	12'54"

	96
	11'38"
	82
	12'06"
	68
	12'58"

	95
	11'40"
	81
	12'08"
	67
	13'02"

	94
	11'42"
	80
	12'10"
	66
	13'06"

	93
	11'44"
	79
	12'14"
	65
	13'10"

	92
	11'46"
	78
	12'18"
	64
	13'14"

	91
	11'48"
	77
	12'22"
	63
	13'18"

	90
	11'50"
	76
	12'26"
	62
	13'22"

	89
	11'52"
	75
	12'30"
	61
	13'26"

	88
	11'54"
	74
	12'34"
	60
	13'30"

	87
	11'56"
	73
	12'38"
	
	


按照50%比例换算得分，未达到最低档次标准的，不得进入下一轮测试项目。
（二）搜排爆基础常识（50分）
通过设置现场特定物品识别简答题、程序与规范题、情景分析与决策题等方式进行。
（三）排爆实操能力（100分）
第一项：爆炸装置制作（30分）
1.测试方式和内容
考生根据现场提供的材料，在规定时间内独立制作一个可以起爆的模拟爆炸装置并绘制电路图，限时20分钟。要求制作的模拟起爆装置为二元并联起爆装置，制作中雷管用蜂鸣器代替。
2.测试方法
（1）本测试为现场实操，在专用隔离工位进行，全程录音录像。
（2）测试开始前，由执考考官统一讲解考试规则和注意事项，讲解完毕后考生随机抽签确认出场顺序，在引导员的带领下进入准备区。
（3）考生准备完毕应举手示意，考官下达“开始”口令，考生按压计时器开始计时。
（4）测试开始后，考生需根据现场提供的材料独立制作一个可以起爆的二元并联模拟起爆装置并绘制电路图，考生制作完成后按压计时器结束。
（5）当规定时间结束时，考官下达“考试结束”口令，考生停止制作。
满分为30分，未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的，计0分。该项测试成绩为0分的，不得进入下一轮测试项目。
第二项：爆炸装置识别（70分）
1.测试方式和内容
X光图片中爆炸装置类型的识别（含干扰项）与发火面、发火元件的判定，限时5分钟。
2.测试方法
（1）测试开始前，由执考考官统一讲解考试规则和注意事项，讲解完毕后考生随机抽签确认出场顺序，在引导员的带领下进入准备区。
（2）由现场工作人员为考生穿着EOD-9型排爆服。
（3）排爆服穿着完毕后，考生自行按压计时器开始计时，完成20m×2折返跑后到达识图区，观看相应X光射线图片，识图结束后，考生需填写答题卡，写明爆炸装置发火面、发火元件、爆炸装置类型与干扰装置类型。填写完成后，按压计时器结束。
（4）当规定时间结束时，考官下达“考试结束”口令，考生停止测试。
3.计分标准
（1）是否正确判断爆炸装置类型、干扰装置类型。
（2）是否正确判断发火面与发火元件，
考试前统一讲解X光图片的2个采集方向，模拟爆炸物的ABCD侧面设置等规则。
满分为70分，未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的，计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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